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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 

(i) 現附上兩位運動員的個人提名表作限閱參考(附件 a_i)(只有

英文版本)  

(ii) 以下為泳總提交的資料：  

泳總於 2018 年 3 月 9 日收到港協暨奧委會發出的亞運會運動員提

名及認證申請的通知(截止日期為 2018 年 4 月 9 日)，為配合截止

日期及明白港協暨奧委會處理亞運會眾多運動員及隨隊教練之認

證申請需時，泳總於 2018 年 3 月 14 日向轄下所有屬會先後發出 2

封關於第 18屆亞運會的信件。 

檔案編號 2018030012之信函 

1. 這封信主要目的是邀請屬會提名具潛質參加是屆亞運會的運

動員先作亞運會的認證申請，截止遞交日期為 2018 年 3 月 29

日。 

2. 因 2018 年 4 月 14-15 日舉行的體育節長池游泳計時賽乃是其

中一個提名亞運的資格賽，考慮到泳員游畢此賽事後，香港泳

手的排名可能有所改變，而根據亞運會規則，每個項目可有兩

名參賽名額，所以為預先收集認證的申請資料，故此泳總擴大

範圍，邀請屬會提名在 2017年 4月 15日至 2018年 3月 14日

期間，每個項目前 4名兼符合信中列出其他的提名準則的運動

員。 

3. 泳總在該信中末端明確提到泳總遴選將根據收到以真正提名

信附件的提名報名表的比賽成績以作遴選之用(即檔案編號

2018030013，截止日期在 2018年 4月 16日那一封)。 

4. 泳總於 2018 年 4 月 9 日將收到亞運會認證申請的相關文件後

即遞交予港協暨奧委會作申請亞運會認證之用。 

檔案編號 2018030013之信函 

1. 這封信才是真正邀請各屬會提名運動員參加該屆亞運會，所以

每個項目前 4名的提名準則並不適用。 

*委員會秘書附註：附件 a_i 並無在此隨附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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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泳總是根據收到此信附件的提名報名表之比賽成績作遴選之

用，並於 4 月 19 日將遴選名單遞交給港協暨奧委會作遴選決

定。 

  

 

(iii) 以下為泳總提交的資料：  

現附上 2017及 2018年男子 50米及 100米蛙泳的香港運動員前 10排名

(附件 a_iii)(只有英文版本) 

(b)  

遴選準則1(a)所列的比賽全是亞奧理事會所舉辦的賽事，以及單項國

際/亞洲體育總會、國際奧委會認可的其他綜合項目體育組織、國家

體育總局舉辦的最高水平賽事。作為國際奧委會及亞奧理事會的會員，

本會將有關賽事標準劃一處理，只要運動員能符合1(a)所列的任何一

項準則便可入選中國香港代表團。  

(c)  

根據《奧林匹克憲章》及參與國際大型綜合項目運動會的安排，港協

暨奧委會及體育總會均有其獨特性和自主性。選拔運動員參與國際大

型綜合項目運動會應分為 (i)體育總會提名及 (ii)港協暨奧委會遴

選兩個部份。因為體育總會的提名準則應是根據其項目的獨特性而訂

定，所以港協暨奧委會遴選委員會則以另一個更公平及客觀的角度，

以一套能夠涵蓋所有運動項目的統一標準作為首要的考慮。 

 

(d)  

(i) 由於體育總會可以作無限次數的覆檢，故此當秘書處收到一定數

量的覆檢申請時，會馬上以傳閱文件方式交遴選委員會盡快處理。各

體育總會提交覆檢的時間並不定時，遴選委員會不可能預早訂定開會

時間。由於大部份覆檢的基本資料均曾經在遴選會議上詳細討論，因

*委員會秘書附註：附件 a_iii 並無在此隨附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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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遴選委員會各委員重點考慮是體育總會提交新增的補充資料及理

據。  

現附上有關(個案一)的遴選委員會覆檢文件撮要(附件d_i(只有英文

版本))。  

 

(ii) 各體育總會將根據其獨特的情況，自行決定在何時(於限期前)

提交覆檢予港協暨奧委會遴選委員會或直接向國際綜合項目運動會

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，本會在收到有關覆檢或上訴申請後將參照組委

會的時間表(例如運動員報名限期等)馬上處理有關申請。  

 

(iii) 現附上該體育總會就運動員I提出覆檢的資料作限閱參考(附

件d_iii)(只有英文或中文版本)。  

 

(iv) 現附上遴選委員會委員就運動員I覆檢的回條作限閱參考(附件

d_iv)(共10位贊成維持不接納3名游泳運動員的提名、1位因避免利益

衝突而沒有參與該項決議、4位沒有就該文件提出意見(包括遴選委員

會主席) )(只有英文版本)。  

 

(v) 現附上2018年8月26日第18屆亞運會中國香港代表團的游泳運動

員發出的聲明作參考(附件d_v)(只有報章轉載的中文版本)。  

 

 

*委員會秘書附註：附件 d_i、附件 d_iii、附件 d_iv 及附件 d_v
並無在此隨附。  
 

 
 


